

攜手樂進 開啟視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3年9月19日止
    台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每年定期舉辦視障音樂節，長期耕耘發展視障者音樂才華，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於2013年獲得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視障音樂教育獎助學金，培養北明學子音樂專才，並每年提供全國視障音樂比賽之獎金以獎勵視障音樂領域人才。本屆視障音樂節台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與臺北啟明學校共同攜手合作，擴大辦理全國視障音樂比賽，邀集全國視障習樂者共同參與，發掘臺灣視障音樂人才並提供一展演平台，讓視障音樂人有機會互相交流切磋，各組得獎者後續也將於「視障音樂節慈善音樂會」上公開演出，透過在舞台上精湛演出，將他們的才能呈現在觀眾面前，強化視障音樂者的自信，也讓社會大眾開啟視障音樂視界，給予視障音樂者更多認同與肯定。
    本屆音樂比賽組別共分為之學生組(高中職(含)以下依據103年9月份由本國政府立案學校之學籍)與成人組(大專(含)以上、休學無學籍者、社會人士)，再依比賽性質區分「器樂組」、「聲樂組」、「自由跨界組」，總共六組。以現場演出為評審依據，著重創意、技巧與完整度之表達。尤其在自由跨界組，期許參賽者展現出跨樂種的創作力，在跨界思維上聽見更多巧思與創意的演出。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視障音樂教育獎學金)。
舉辦時間：103年10月4日（星期六）09：00開始。
舉辦地點：臺北市立啟明學校音樂廳（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參賽資格：領有身障手冊或身障証明之視覺障礙者。
♫比賽組別&方式：
分為
1、 學生組(依103年9月份之學籍高中職(含)以下)
備註:經政府立案公、私立國中補校之學生、經政府立案公、私立高中職進修學校之學生、經政府立案五專一、二、三年級之學生、經政府立案七年一貫制大學一、二、三年級之學生皆歸於學生組。
二、成人組(大專(含)以上、已休學或畢業無學籍者、社會人士)
備註:經政府立案五專四、五年級之學生、經政府立案七年一貫制大學四、五、六、七年級之學生歸於成人組。
＊ 若有特殊情事以上述方式無法分類者將由委員討論決議後歸類分組。
(器樂組：個人以西樂器或國樂器參賽，請準備一首自選曲參加比賽。
(聲樂組：參賽者請準備一首自選曲參加比賽。
(自由跨界組：不同音樂融合演出，請參賽者自選曲目；不限型態、形式組合。
              (可以自創人體、人聲、樂器、生活中各項器具，也可透過民族、爵士、古
                 典等不同樂種在編曲和演奏風格上呈現融合與個別發揮)
以上各組參賽曲目以6分鐘為限。

♫注意事項：

(聲樂組以清唱及伴奏演唱均可（若需伴奏人員，請自行安排，本會僅提供鋼琴，
  其餘樂器請自備。各組比賽順序依報名先後排定；本會僅提供鋼琴，伴奏人員
  請自理。)
(錄取名額：每組錄取前二名及評審特別獎(視各組報名人數、參賽者程
            度各獎項得以從缺或增額)。

(評分標準：評審團另訂。

(頒獎事項：比賽結束後當場成績揭曉，將頒發獎盃、獎狀及獎金。
            各組優勝者須於第二十二屆視障音樂節「慈善音樂會」演出。

(得獎獎金：器樂組、聲樂組、自由跨界組

     學生組 第一名：獎盃及獎金20,000元。

            第二名：獎狀及獎金10,000元。

            特別獎：獎狀及獎金5,000元。(至多3名)
     成人組 第一名：獎盃及獎金30,000元。

            第二名：獎狀及獎金20,000元。

            特別獎：獎狀及獎金5,000元。(至多3名)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請電洽02-2874-0670-1201聯絡人：林老師。

            (傳真報名：請傳真02-2874-8301 或02-2511-1397
            (E-mail報名（ p0923399092@gmail.com  ）

            (郵寄資料請寄:111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學務處收
如需諮詢比賽資訊請電洽02-2523-4444聯絡人：羅小姐
為鼓勵全國視障音樂人共襄盛舉，本次將提供參賽者車馬補助費

報名參賽車馬補助注意事項:
1.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園、宜蘭之參賽者1人補助車馬費500元。
2. 花蓮、新竹以南嘉義以北之參賽者1人補助車馬費1000元。
3. 台南、高雄、屏東、台東及外島(非台灣本島)之參賽者1人補助車馬費2000元。
(車馬費僅提供參賽者申請，每人請領一次為限，學生以學籍學校所在地為依據、成人組以通訊地址為依據)
報名時請填妥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參賽組別、曲目、曲目長度並檢附身障手冊影本與身分證影本，學生組另檢附學生證影本或學籍證明。

